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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一、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术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作業要點 

一、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术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國术中小學十二

年國教課程綱課程，落實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冑能，參考教育部之國术中小學二

年國教課程綱課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課發會之任務及職掌如下〆 

（一）規劃學校課程計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三）審查自編教科用書，議決應開設之選修課程。 

（四）議決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課程學習節數。 

（五）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之計畫與執行成效。 

（六）負責課程與教學評鑑，並進行學習評鑑。 

（七）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 

   （八）確認學校編餘節數運用之減課範疇、對象等，並應優先針對指導學生學習之 

         教師予以減課。 

（九）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十）課發會應於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擬定下一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 

三、課發會置委員九人至三十ㄧ人，委員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〆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〆甫校長及教師兼行政人員共同選（推）舉之代表，校長

及各處室主任（不含人事、主計）為當然委員。 

（二）年級及領域教師代表〆甫未兼行政之教師選（推）舉之代表，其人數不得少

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但教師員額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三）家長及社區代表〆甫家長會或社區人士選（推）舉之代表，其人數為一人至

三人。 

委員甫選（推）舉產生時，得選（推）舉候補委員若干人，於委員因故不能擔任

時依序遞補之。無候補委員遞補時，即應辦理補選（推）舉。 

課發會委員應於任期內履行委員之義務。委員參冐課發會會議時，學校應核予公

假登記。 

四、委員任期為一學年，連選得連任。遞補候補委員或補選（推）舉產生之委員，其

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應解除其委員職務。 

五、課發會每學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每學期各兩次為原則。但經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連罫開會時，校長應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課發會開會時，校長為當然主席，校

長因故無法主持時，甫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課發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再席，及再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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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行之。 

六、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召開會議時，應提再新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屏東縣政府

教育處備查。 

七、課發會得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 

八、性冸帄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 

    、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

住术族教育等議題，必要時甫學校於校訂課程中進行規劃，職掌如下〆 

（一）擬定所屬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二）分析所屬學習領域之審定本教材，或自編教材。 

（三）進行橫向及縱向課程統整或補強規劃事宜。 

（四）規劃所屬學習領域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 

（五）擬定所屬學習領域教學評量。 

（六）擬定所屬學習領域教師教學評鑑指標，並實施教學評鑑。 

（七）實踐課程與協同教學相關事宜。 

（八）檢討與改進所屬學習領域教學策略與成效。 

（九）其他有關所屬學習領域相關事宜。 

九、各領域小組組成人員及實施方式如下〆 

（一）教師採分領域、分年級或分學習階段，每位教師應參冐一個以上之領域小組々

另各領域小組得視需要，甫家長會或社區人士選（推）舉家長及社區代表。 

（二）各領域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甫成員選（推）舉產生，召集人應定期召集小組

會議。但經成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罫開會時，召集人應召開臨時會議。 

（三）各領域小組於學期結束前應提再次一學期所屬學習領域之課程計畫，送請學

校課發會審查。 

（四）各領域小組審議通過之提案，甫召集人送課發會核定後辦理。 

（五）各領域小組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等列席。 

十、課發會之行政工作，甫學校教務（導）處主辦，相關處（室）協辦。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札時亦同。 

十二、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及成員 

職務(組織成員) 職稱 工作職掌 備註 

校長 校長 會議召集人  

行政人員代表 1 教導主任 

1.審查各科教學計畫。  
2.安排彈性節數中，學校行事節數與 
  班級彈性教學節數之比例。  
3.擬定學校行事節數之活動內容、時 
  程、時數等。  
4.規劃學習領域之分年重點與課程 
  目標。  
5.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習領 
  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6.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 
  之內容與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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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代表 2 教務組長 

1.審查各科教學計畫。  
2.規劃學習領域之分年重點與課程 
  目標。  
3.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各學習領 
  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節數。  
4.各年級基本教學節數中選修課程 
  之內容與節數。 

 

行政人員代表 3 學務組長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一年級導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二年級導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三年級導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四年級導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五年級導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六年級導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科任教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科任教師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領域(學年)教師代表 科任教師   

家長 家長會長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社區代表 復興村長 同行政人員代表 2 之工作執掌  

 

 

 

 

 

 

 

 

 

 

 

 

 

 

 

 

 

 

 

 

 

 

 

 

 

 

 


